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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將游擊隊政府（guerrilla government）定義為官僚直接或間接的反對

其上級的行為（p. xi），也就是指官僚用明確的方式或者是其他間接隱密的方

式抵制或試圖改變上級的決策。本書包括二十四個作者所謂的「游擊隊政府」

的故事，而大部分的案例中官僚選擇採用隱密間接或是體制外的方式來迫使上

級改變決策，也因此作者將此種現象命名為「游擊隊政府的活動」（guerrilla 

government activities）。故事生動的描述官僚為何發展出游擊隊政府的活動、這

些活動表現的形式、帶給組織的影響以及可能引發的倫理上的爭議。

本 書 一 開 始 作 者 引 用 了 一 個 非 常 感 人 的 例 子 。 杉 原 千 畝 （ C h i u n e 

Sugihara）在二次大戰時被日本政府外交部派駐在立陶宛負責核發簽證，1940

年夏天，他不顧上級長官還有當時蘇聯政府的命令，堅持發放簽證給猶太籍的

難民。他每天工作超過十五個小時，他熟悉並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使簽證能盡

快發放，在他不得已必須離開的時候，他燒毀了所有相關的文件，以防止蘇聯

政府獲取任何與這些難民有關的資訊。當他與他的家人撤離到旅館準備離開立

陶宛的時候，他甚至在大使館的門口張貼訊息告訴大家去哪裡可以找到他，而

他就繼續在旅館的大廳裡進行發放簽證的業務，當他搭上火車要離開的時候，

甚至還從車窗中伸出手簽下最後一份簽證。他成功的挽救了大約一萬多名的猶

太人的生命，但是最後當他回到日本以後，他失去了他的工作以及名譽，付出

極為慘痛的代價。當被問起為何他要如此做，他的答案是我是出自於一種維護

人類正義以及對人類的熱愛（p. 2；引用自Levine, 1996:282）。；引用自Levine, 1996:282）。引用自Levine, 1996:282）。

作者經由這個案例（以及其他所有的案例）想要陳述兩個事實。第一個是

官僚的權力不容忽視，在政府的實際運作中，當官僚並不認同上級決策時，他

們可以用來抵制的手段很多。因為他們擁有專業知識和資訊，經常參與在政策

的規劃執行過程中，所以他們知道用什麼方式可以抵制上級的命令或決策，而

真實世界裡，他們也真的會去付諸實行，只是很多這樣的行為並沒有被記錄下

來而已。第二個是官僚所面對的多元倫理的困境，並不是每一個游擊隊政府活

動的案例都像杉原千畝一樣有著這麼偉大的情操和崇高的價值。作者指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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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大部分的案例都不像這個案例一樣，可以這麼輕易的判斷對錯。官僚反抗

上級的行為，無論是牽涉到何種價值，都代表著對組織管理的挑戰，並與民主

政治運作的原理有所衝突。官僚面對著多元的倫理價值，到底該將其中哪一個

價值擺在前面，在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反對上級命令的官僚 都在不同的

倫理價值間掙扎並做出自己的抉擇。 提出這兩個觀察之後，作者主張這些游擊

隊政府活動是有可能為政府運作或民主政治帶來正面的影響，端看組織如何包

容和處理這樣的官僚行為，由此點出本書的主題和重要性，也引發讀者對於閱

讀本書的興趣。

在呈現自己蒐集的案例的成果之前，作者提出三種不同的理論，這三種

理論對於如何看待或研究游擊隊政府活動有不同的幫助。首先，官僚政治

（bureaucratic politics）的研究主張官僚對於政府決策執行具有裁量的空間，官

僚擁有多項優勢，並可以運用與不同政治角色間的協商合作來影響最後的決策

和執行。第二個是組織管理的研究途徑，特別是所謂的網絡治理（networked 

governance）的途徑，可以幫助了解案例中的反對上級命令的官僚如何組織及

運用網絡關係來達成其認同的政策目標。最後則是與本書最直接相關的行政

倫理的研究，作者特別列出Waldo（1988）所提出的官僚應有的十二項倫理義

務，並請讀者在閱讀案例時，仔細想想每個個案中反對上級命令的官僚主要是

在實現哪一種倫理義務，以及他們將某些倫理義務放在另外一些倫理義務之前

的決定是正確的嗎？這些倫理義務間的相互衝突與取捨，正是官僚倫理規範理

論與實務的核心議題，也是每個案例所要呈現的最主要的主題。

作者接下來仔細的描述三個不同的案例。第一個案例講的是官僚為了保護 

內華達州的濕地所進行的游擊隊政府的活動，參與其中的四個主要官僚無法認

同長期以來他們工作的部門總是說沒有人支持濕地保護，不可能有足夠的預算

用在濕地保護，因此他們結合了許多外部的環保團體並募集了大量的資金以推

動濕地保護，成功的使政府蒙羞（p. 35）。這四個官僚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許多

人對於濕地保護的認同和付出，最為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所成立的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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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建構這些網絡所做的努力甚至遠遠超過自己的預期，其中一位表示，如果

游擊隊政府活動剛開始的時候，就知道必須要經歷上百次記者的訪問、撰寫超

過一百二十篇的新聞文章、遊說相關人士，並且與那些先前無法相處的團體互

結聯盟，則很有可能就選擇放棄（p. 28）。

第二個案例是有關於美國環保署西雅圖辦公室的游擊隊政府活動在三個

不同的政治任命者之下的興起和衰退。該組織的官僚發現他們的地區主任

（regional administrator）罔顧既有法律規範，將政府資源運用在滿足個人私慾

上，試圖運用其權力不當介入招標工程，而且將反對他這種行為的人都予以冷

凍或是調職，內部檢查的單位也沒有認真看待這些問題。一開始官僚們都認為

採用體制外的手段是不道德的，但是事件的發展逼得他們不得不採用體制外的

手段，最後，他們成功的讓這一位地區主任下台，並且許多官僚都認為對於政

治任命者不應該像過去那樣積極的提供建議，應該讓他們自行去承擔錯誤決策

的後果，並因此縮短他們的政治生涯（p. 55）。續任的地區主任尊重並捍衛專

業的意見，因此獲得大多數官僚的支持，游擊隊政府活動慢慢的衰退。然而第

三任地區主任不僅與商業利益的妥協，並將居於領導階層的官僚排除在決策過

程之外，其行為又再度引發游擊隊政府活動，這次官僚不斷的對內部稽查單位

提供關於地區主任不當行為的相關資訊，新聞報紙也大加報導（p. 61），最後

終於導致地區主任辭職下台。這個故事給政治任命者一個很好的警惕，告訴他

們不可輕忽官僚的權力，並呈現了游擊隊政府活動會隨著上位者的態度與行為

而成長或衰退的現象。

第三個案例講的是美國林務局（Forest Service）的官僚與環保團體聯合起

來，向自己服務的機關提出法律訴訟。案例中的官僚堅決反對在森林保護區興

建越野車的車道（off-road vehicle trails）的政策，即使他多年來一直熱愛著他

所屬的機關，但是他實在無法接受自己服務的機關不顧自然生態的保護而主張

興建越野車車道的政策。他參與了環保團體對林務局提出的訴訟，因此差一點

就被解雇並且失去三十萬美金的退休金，還被自己的同事控告精神上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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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獲得勝訴。地方新聞形容他為官僚體系當中少數仍然記得他們最終的職

責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人（p. 82）。

第五章作者則綜合所有的案例，探討游擊隊政府活動到底扮演何種角色，

並提供管理者實際的建議。首先，作者強調官僚採用間接或體制外途徑抵制上

級決策的行為是無所不在的，而且官僚透過這種方式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將持

續存在。第二，官僚可以運用來抵制政府決策的手段經常是意想不到的，從刻

意將交代的工作壓在最底層而遺忘，或是不小心透露重要資訊給立法部門，官

僚擁有的資訊上的優勢往往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去抵制他們不認同的政

策或是塑造他們心中認同的政策。第三，並不是每一個游擊隊政府活動都是有

建設性的，當官僚決定採取游擊隊政府活動時，他所表現出的是他個人對於什

麼是公共利益，什麼是專業主義，或者是人類基本的價值等問題的詮釋，而個

人的詮釋不一定與社會規範或期待是一致的。作者特別提出一個例子，案例中

官僚為了五塊美金的漢堡向上級單位投訴，強烈要求撤換他的長官和送他漢堡

的州政府契約聘雇者。到底游擊隊政府活動有沒有建設性，如何區分符合倫理

道德的游擊隊政府活動（ethical guerrillas）和不符合倫理道德的游擊隊政府活

動（unethical guerrillas），是需要管理者好好去思考的。第四，大部份公部門

組織對於如何有效處理 游擊隊政府活動是相當缺乏的。公部門組織需要一套制

度性的設計，來減低這些活動發生的機會，並將不同的意見適時的引導進組織

的決策過程，讓組織更有效率、更能回應民主的價值。第五，游擊隊政府活動

所呈現出來的多元倫理價值的衝突是不可能被斷然解決的。

對於管理者如何管理游擊隊政府活動，作者提出以下的實質建議：培養一

個公開而願意聆聽不同意見的組織文化、認真傾聽不同的意見、了解正式和非

正式組織的運作，尤其是非正式組織，因為大部分不認同的意見都是在非正式

組織中滋長和擴散。此外，將提出不同意見的人與意見的本身分開看待並建立

處理不同意見的多元機制也是相當重要的。總而言之，作者希望官僚組織能夠

包容並善加利用不同的意見，將這些投注在游擊隊政府活動的活力與資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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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幫助組織成長和維護公共利益的力量。

這本書對於不同角色地位的人而言，有著不同的意義。對於一般的官僚而

言，這本書帶來深沉的倫理道德省思，當上級的命令與公眾的安全或利益有明

顯的衝突時，到底官僚該站在哪一邊，又該採取什麼行動或是不該採取什麼行

動？可惜的是，本書的作者並沒有提出一個適當的架構作為價值衝突時行動

的判準，這也反映出回答這個問題是相當困難的。正如Van Wart（1996）提出

的，一般官僚的訓練通常都是列一張清單告訴官僚不可以做的事情，對於事實

上當不同價值相互衝突時官僚應如何做，並沒有提供太大的幫助。

對於管理階級而言，這本書呈現的是一種不願意面對的真相。下級的官僚

對於上級決策不認同因而採取各式各樣的模式來加以抵制的案例屢見不顯，身

為管理階級應如何對待採取此種行為的下屬？又如何改造組織程序和文化，以

降低其發生的頻率、減低對決策者乃至於整個組織的傷害？本書最後提供的建

議應可供管理者參考。最後，對於領導官僚體系的政治任命者而言，這本書提

醒政治任命者官僚的價值觀和權力是絕對不容忽視的，若秉持著官僚就是忠誠

的執行上級所做的決策的想法，有可能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對於個人政治生涯

造成不小的傷害。

對於公共行政的理論和實務而言，這本書是近年來研究官僚行為一本相

當豐富的著作，用實際上官僚的行為來呈現理論上不同層次或種類的倫理價

值之間相互的衝突。案例簡單易讀且生動有趣，非常適合做為研究所的教

材。另外，本書所提供的實際案例，亦對於近年來流行的 協力式公共管理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提供不同的觀察角度，本書案例中的官僚運

用許多協力治理的機制來抵制上級的決策並實現自己認為正確的政策決定，因

此對於協力治理應如何被運用和規範，應受到何種價值指導，值得研究者及實

務者深思。Cooper（2004）便主張組織管理必須與倫理規範相結合，對於如何

改良組織結構、程序與文化以促進倫理規範的落實應是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完全建構在美國文化及政府運作上，不一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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